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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威垃圾分类办〔2022〕1号

各有关单位：

《威县生活垃圾分类管理2022年工作要点》已经县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威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2年5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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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,为继续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、市、县

各级党委、政府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决策部署,充分发挥

生活垃圾分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作用,全面推进我县

生活垃圾分类工作,加快建设绿色低碳、生态优美、和谐宜居

的县城环境, 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《工作要点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2022年10月底前,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,

建成10个示范单位、10个示范小区,以点带面、逐步拓展;覆

盖范围内实现生活垃圾投放、收集、转运和终端处理的全链

条分类,杜绝“前分后混”现象；鼓励推行“4+1”分类模式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(一)加快分类设施建设改造

1.升级居住区分类投放点(站)。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的城

市居民小区全部推行投放设施"撤桶并点”，综合考虑生活垃

圾产生量和服务半径，合理规划设置以定时投放点为主、24

小时投放点为辅的投放点(站)。实施既有生活垃圾分类投放

点(站)升级改造工程,根据需要配备分类指南宣传栏、遮雨棚

、洗手装置、除臭装置、视频监控等设施。10月底前,完成示

范区域内的投放点(站)升级改造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县住建

局、县社区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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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改造生活垃圾中转设施。对现有生活垃圾中转站实施

改造,确保满足居民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分类中转需求;不具

备改造条件的,可采取“车载桶装、换桶直运"的方式,将居民

厨余垃圾直接运输到处理厂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城管局）

3.实施垃圾无害化处理工程。制定《生活垃圾无害化处

理工 程工作方案》,组织"一场一策"科学制定治理方案,加快

开展封场,完成场区覆盖、雨污分流、渗滤液处理等治理任务

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城管局）

4.加快推进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建设。统筹协调威县生活

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二期工程项目手续办理，推动项目尽早开

工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城管局）

(二)提升全链条管理水平

1.持续推进源头减量。(1)避免过度包装。县商务局、县

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邮政管理局鼓励和引导实体销售、快递

、外卖等企业严格落实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的有关规定,鼓励采

取押金、以旧换新等措施加强产品包装回收处置。县市场监

督管理局、县邮政管理局负责开展一系列食品、化妆品、礼

品和快递等行业过度包装专项治理活动,发现问题严肃处理。

(2)限制一次性消费用品使用。县发改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负责禁止或限制部分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生产、销售和使用。

县商务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限制商场、超市、农贸市

场等公共场所的一次性消费用品使用，督查"限塑令"落实情

况。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餐饮行业,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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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旅游、星级饭店等行业推行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。监督

指导单位要开展月度、季度、年度专项整治行动,发现有违反

有关规定行为的，要及时制止和查处并设立相关台账。(3)倡

导“光盘行动"。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其他责任单位、餐饮

协会、经营单位设立我县"光盘行动日",引导消费者适量消费,

共同倡导"光盘行动"。(4)倡导"绿色办公"。县机关事务管理

局指导全县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等公共机构办公区域的生活

垃圾分类工作,将垃圾分类纳入节约型机关创建，鼓励使用再

生纸制品,加速推动无纸化办公。(责任单位: 县市场监督管

理局、县邮政管理局、县商务局、县发改局、县文化广电和

旅游局、县机关事务管理局)

2.落实垃圾分类示范单位、小区投放管理责任人责任。

按照《河北省城乡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》规定,对示范单位、

小区全部明确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。示范小区物业

服务企业为责任人;示范单位主要负责人为责任人。各示范单

位、小区要完善管理责任人制度,并设置醒目公示牌 (公示管

理责任单位、责任人名单、督导员姓名、联系电话、投诉电

话、垃圾分类类别、投放要求、分类收运去向等)。县机关事

务管理局、县住建局应组织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进行法

治培训,明晰法律责任。投放管理责任人应在县机关事务管理

局、县住建局的指导下,建立管理场所内的生活垃圾日常管理

制度,广泛开展垃圾分类知识宣传,维护管理垃圾投放点(站),

因地制宜安排分类指导员指导居民投放。10月底前,实现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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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人培训全覆盖。(责任单位: 县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县住建

局、县社区办)

3.严格分类收运监管。(1)强化源头督导监管。县住建局

应会同管理责任人深入开展"三定一督"(定时、定点分类投放、

定人督导)投放管理工作,引导居民定时、定点分类投放垃圾,

逐步实现"撤桶并点"。监督指导单位要逐步采用视频监控或

物联网追溯等技术措施,对不分类或不规范分类投放行为,依

据《河北省城乡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》实施处罚或教育。

(责任单位:县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县住建局、县社区办、县城

管局)

(2)强化收运双向监督机制。生活垃圾分类主管部门应指

导投放管理责任人与收运单位签订生活垃圾分类收运承诺书,

实行"不分类不收运""不分类不得进出小区和场所"的收运双

向监督机制,杜绝生活垃圾混装混运问题发生。(责任单位:县

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县住建局、县社区办、县城管局)

(3)强化信息化监管平台。生活垃圾分类主管部门应组织

区域内生活垃圾收运车辆喷涂清晰醒目的分类标识,加装卫星

定位装置,全部纳入信息化平台监管。实行垃圾收运、中转、

处理三个环节联单制度,提高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精细化管理水

平。(责任单位: 县城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威县分局、县供销

社)

(4)强化社会监督。建立群众监督举报工作机制,公示生

活垃圾收运处理相关信息,畅通举报渠道,及时处理群众反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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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“先分后混"问题。将分类收运纳入环卫企业诚信管理体系,

统筹部门专业执法和街道综合执法,定期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执

法，对"混装混运"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及收运企业严肃查处

。(责任单位:县城管局、县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县文明办、市

生态环境局威县分局)

(三)推动"两网融合"

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体系与再生资源回收体系"两网融

合"，加强县城范围内废品收购站管理,规范现有再生资源回

收渠道。按照"2000-4000户1个投放点、1-2个街道1座回收站

”的标准,着力发展和规范社区回收网点;建设集散交易市场、

分拣加工中心和综合利用处理基地。(责任单位:县商务局、县

供销社)

(四)强化宣传教育

1.加大宣传力度。利用广播电视、新媒体等各类媒体,以

及楼宇广告屏幕、电梯间电子屏等宣传载体,宣传普及生活垃

圾分类知识,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进社区、

进家庭、进学校、进企业、进机关、进门市(商店)、进商场(

市场)、进公园(广场)、进宾馆(酒店)、进窗口等"十进"宣传

活动,组织社区工作者、退休人员、学生、单位职工等积极参

与,尤其是提高社区入户宣传覆盖率。注重典型引领、正面引

导,广泛宣传绿色学校创建、绿色家庭创建、文明单位创建等

各类创建活动中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典型,激励人人主动参与

垃圾分类。每月开展1次大范围的主题宣传活动,入户宣传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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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户数占比25%以上。10月底前,实现入户宣传全覆盖。(责任

单位:县委宣传部、县文明办、县融媒体中心、县教育局、县

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县住建局、县社区办、

县城管局)

2.坚持教育引导。夯实学校教育基础,以青少年为重点,

将生活垃圾分类教育纳入学校课程学习、社会实践,每学期安

排不少于2课时学习。每月在中小学、幼儿园开展"垃圾分类

时尚学校"“垃圾分类时尚小明星"等评选活动。对评选出的

先进典型给予适当奖励,并在媒体进行大力宣传。指导各级各

类学校每月开展主题班会、板报宣传、普及分类知识、法规

宣贯等教育实践活动;强化荣誉激励作用,形成一批富有校园

特色的生活垃圾分类品牌活动;引导师生做生活垃圾分类的积

极传播者,有序安排参与"十进”宣传;注重发挥学生对家长的

影响作用,动员家庭积极参与, 实现"教育一个孩子,影响一个

家庭,带动一个社区”的目标,推动家校共育。10月底前,将生

活垃圾分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学校数量占学校总数量

比例达到80%以上。(责任单位:县教育局)

3.做好社会动员。以社区为主战场,强化社区党组织作用,

统筹县社区办、业委会、物业企业、"双报到”党员等力量,

督促和支持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做好发放分类投放

指南和分类垃圾袋、指导分类投放等工作。各社区、居委会(

物业)、业委会积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行动和公益活

动,每月至少开展1次"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"主题活



8

动,普及垃圾分类知识。基层党组织定期组织党员和干部参与

垃圾分类工作,建立健全党建引领垃圾分类工作机制;建立四

级常态化联动工作制度;每月至少开展1次联席会议,将垃圾分

类纳入居民自治制度;每月至少开展1次民主协商研究垃圾分

类工作,带领群众积极投入垃圾分类工作。10月底前,依托城

市展馆、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等,建成1个以上生活垃圾分类示

范教育基地,免费对社会公众开放。(责任单位:县城市管理综

合行政执法局、县民政局、县委宣传部、团县委)

(五)建立激励机制

1.建立绿色账户正向激励机制。探索绿色账户市场化运作方

式,设置相关激励机制,多渠道募集资源,鼓励探索运用大数据、

人工智能、物联网、互联网APP等技术手段,不断创新生活垃圾分

类方式方法,建立"垃圾银行”账户管理, 实现积分购物、兑换奖

品,激励广大群众参与垃圾分类。(责任单位:县城市管理综合行

政执法局、县商务局、县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县发改局)

2.建立垃圾分类荣誉体系。在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推行楼

道"荣誉榜"、社区"红黑榜"、街镇"排名榜",定期开展"垃圾

分类示范户""最美垃圾分类家庭""最美垃圾分类达人"等文明创

建活动,激励督促工作开展。(责任单位:县委宣传部、县总工会、

团县委、县妇联)

三、保障措施

(一)强化组织领导。成立由政府县长高凯英任组长、

常务副县长张朝华任副组长，其他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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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成员的领导小组。组长是第一责任人,应适时以实地调研

、督导检查等方式亲自推动工作。健全日常管理机构,强化

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建设管理,保障人员

和工作经费,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。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

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督促指导,各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,

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;配合人大开展好垃圾分类执法监督

和立法调研工作。(责任单位: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

组成员单位)

(二)强化资金保障。建立严格的资金监管机制,县政府通

过安排财政专项资金,切实保障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项目

建设和运营管理。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生活垃圾分类设

施建设、改造和运营。

(三)强化考核评估。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结合专业督导调研、第三方监管、社会监督等方式,对已开

展生活垃圾分类的10个公共机构和10个示范小区生活垃圾

分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评估排名,对进步明显和退步明显的,

在全县进行通报。相关部门要加强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

指导,强化考核机制,加大监督检查力度,推进生活垃圾分类

工作。(责任单位: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)

附件1: 威县生活垃圾分类管理2022年工作责任清单

附件2：威县2022年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公共机构名单

附件3：威县2022年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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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: 威县生活垃圾分类管理2022年工作责任清单

序

号

文件

名称

目标

任务

完成

时限
具体要求 进展情况

责任

单位

主要

负责

人

奖惩

措施

1

《威县生

活垃圾分

类管理

2022年工

作责任清

单》

至少建成

10个示范

单位、10
个示范小

区。

10月
底前

县财政局须安排财政专项资金，保障生活垃圾分

类处理系统项目建设、运营管理和领导小组办公

室工作经费。

县财政局 刘金健

对工作

推进缓

慢，推

诿扯皮

的相关

单位，

一次是

下通报

，二次

是上报

县委、

县政府

。

2
健全日常管理机构，发挥统筹协调作用，强化垃

圾分类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建设管理，切实保障

人员。

县城管局 朱江涛

3

每月至少开展1次大范围的“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

共同缔造”垃圾分类主题活动；每月开展进社区

、进家庭等“十进”宣传活动，入户宣传居民户数

占比25%以上，10月底前实现入户宣传全覆盖。

县住建局 杨 超

4

基层党组织定期组织党员和干部参与垃圾分类，

建立健全党建引领垃圾分类工作机制；建立四级

常态化联动工作制度；每月至少开展1次联席会

议，将垃圾分类纳入居民自治制度；每月至少开

展1次民主协商研究垃圾分类工作。

各基层党

组织

5

至少新建10个示范单位:1.院内摆放四分类垃圾

桶，所有垃圾桶贴上分类标识。2.张贴垃圾分类

宣传栏和单位垃圾分类公示栏。3.楼道等公共区

域垃圾桶成对摆放，并贴上可回收物、其他垃圾

标签。4.有食堂的单位食堂内至少摆放厨余垃圾

和其他垃圾两种垃圾桶。5.与垃圾清运单位签订

生活垃圾分类收运承诺书，杜绝生活垃圾混装混

运问题发生。

各示范

单位

各示范

单位主

要负责
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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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至少新建10个示范小区:1、建设4个垃圾分类站

（亭），根据需要配备分类指南宣传栏、遮雨棚

、洗手装置、除臭装置、视频监控等设施摆放四

分类垃圾桶。2、小区内所有垃圾桶都要贴上垃

圾分类标识。3、小区内张贴垃圾分类宣传栏和

小区垃圾分类公示栏。4、与垃圾清运单位签订

生活垃圾分类收运承诺书。

县住建局

社区办

杨 超

吴 岭

对工作

推进缓

慢，推

诿扯皮

的相关

单位，

一次是

下通报

，二次

是上报

县委、

县政府

。

7 对生活垃圾中转、厨余垃圾处理等设施实施升级

改造工程
县城管局 朱江涛

8

《威县生

活垃圾分

类管理

2022年工

作责任清

单》

至少建成

10个示范

单位、10
个示范小

区。

10月
底前

组织区域内垃圾收运车辆喷涂醒目分类标识，加

装卫星定位装置，并纳入信息化平台监管。

县供销社

、市生态

环境局威

县分局、

县城管局

李保辉

翟飞昌

朱江涛

9
建立群众监督举报工作机制，公示生活垃圾收运

处理相关信息，畅通举报渠道，及时处理群众反

映的“先分后混”问题。

县城管局 朱江涛

10

推行楼道“荣誉榜”、社区“红黑榜”、街镇“排名榜”
，定期开展“垃圾分类示范户”“最美垃圾分类家庭

”“最美垃圾分类达人”等典型评树活动，激励督促

工作开展。

县委宣传部

县总工会

团县委

县妇联

黄桂宁

祁洪雷

齐卓婧

赵 翠

11

明确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，并对管理责任人

进行法治培训，明晰法律责任；投放管理责任人

应在县住建局指导下，建立管理场所内的生活垃

圾日常管理制度，维护管理垃报投放点（站），

因地制宜安排分类督导员引导居民投放，广泛开

展分类知识宣传。

县住建局

社区办

杨 超

吴 岭

12 示范片区实现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90%以上

、参与度80%以上。

县住建局

社区办

杨 超

吴 岭

13 完成示范区域内70%以上的居民小区投放点（站

）升级改造工作。

县住建局

社区办

杨 超

吴 岭

对工作

推进缓

慢，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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诿扯皮

的相关

单位，

一次是

下通报

，二次

是上报

县委、

县政府

。

14
对标上海市、浙江省湖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

拓宽交流协作方式，开展“1对1”交流活动，吸取

先进经验和做法。

县城管局 朱江涛

15
《威县生

活垃圾分

类管理

2022年工

作责任清

单》

至少建成

10个示范

单位、10
个示范小

区。

10月
底前

建成1个以上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教育基地，免费

对社会公众开放。
县城管局 朱江涛

16
加大监督检查力度，对各示范区域内小区、公共

机构等考核排名，按月报送考核结果和生活垃圾

执法检查情况。

县城管局 朱江涛

17 鼓励开展“4+1”（四分类＋大件垃圾）特色分类

模式。
县城管局 朱江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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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 威县2022年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公共机构名单

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街道 地址 单位主管领导 负责人

1 县人大 威县东街 东街48号 张丽 陶振仕

2 县政协 威县东街 东街114号 李海峰 谭含臣

3 城管局 友谊大街 友谊大街78号 王立晗 赵胜超

4 住建局 威县中华大街 威县中华大街 张延庆 杨亚森

5 自规局 威县中华 大街 中华大街128号 张书甲 于立辉

6 财政局 威县中华大街 中华大街152号 刘金建 郑华乾

7 教育局 威县光明路 光明西路29号 吉双宝 刘 岩

8 人社局 光明路 光明路9号 钟向文 李 阳

9 国税局 友谊大街 友谊大街 姜更庭 王敬中

10 交通局 威县顺城路 顺城路433号 赵红英 潘 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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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： 威县2022年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名单

序号 地区 街道名称 社区名称 小区名称

1 威县 世纪大街 朝阳社区 东方茗苑

2 威县 爱国路 光明社区 一品澜郡

3 威县 光明路 洺阳社区 北海十六号

4 威县 开放西路 安泰社区 港达国际A区

5 威县 爱国路 洺阳社区 金水澜庭

6 威县 朝阳路 朝阳社区 顺城国际

7 威县 西一环 光明社区 万友凯旋城

8 威县 燕山路 洺阳社区 和园东区

9 威县 西一环 光明社区 香缇湾小区

10 威县 振兴大街 洺阳社区 宏盛唐城


